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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
第三届理事会、监事会候选人产生办法 

中国民办教育协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将于 2016 年 11 月

底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、常务

理事会和监事会。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会章程，结合本会

工作实际及各地民办教育发展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候选人资格 

本会理事、常务理事、副会长、会长和监事会组成人员

候选人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.自愿加入本会，承认并遵守本会章程，履行相关义务，

积极参加本会活动。 

2.关心民办教育事业发展，从事民办教育实践、科学研

究或管理工作。 

3.民办教育机构的代表，其机构应具有合法办学资质。 

4.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政策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所代表

的机构运行平稳，办学有特色，成绩突出。 

二、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 

（一）单位推荐 

理事候选人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推荐产生： 

1.各省级民办教育协会依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、名额和

时间产生本省候选人推荐名单。尚未成立省级民办教育协会

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，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推荐。 

2.本会下设的高等教育、中小学、学前教育和培训教育

四个专业委员会依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、名额和时间产生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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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人推荐名单。 

3.本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根据工作需要，依照本办法规

定的条件、名额和时间产生候选人推荐名单。 

（二）推荐工作要求 

各单位在推荐候选人工作中，除候选人要满足本办法规

定的候选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外，还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1.体现广泛代表性。候选人组成要兼顾各级各类民办教

育机构，同时被推荐人所代表的机构应属于本地区、本系统

的优秀代表。 

2.确保自愿。各单位在推荐过程中，要充分征求被推荐

人意愿，确保被推荐人自愿担任相应候选人。 

（三）名额及分配 

理事候选人总数为 599 人。其中，450 人由各省级民办

教育协会（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）依照本办法规定的名额推

荐；60 人由本会四个专委会推荐，各 15人；89人由本会换

届筹备工作小组推荐。（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1，推荐表见附件

2） 

三、常务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 

常务理事候选人由本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从理事候选人

中确定。 

四、会长、副会长候选人产生办法 

会长、副会长候选人通过以下三个渠道产生： 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第二届理事会会长、副会长，继续留

任作为候选人（名单由本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确认）。留任

的候选人需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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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年龄不超过 70周岁（1946 年 11 月 30 日以后出生）。 

2.本人自愿继续留任，未提出辞职申请。 

3.在第二届理事会任职期间，积极参加我会活动，认真

履职。 

4.自觉履行相关义务，为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

献。 

（二）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省级民办教育协会主要

负责人（会长或执行会长），可由省级民办教育协会依照国

家有关规定和本办法，推荐成为候选人，并经省级教育行政

部门审核同意，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。（推荐表见附件 3） 

1.年龄不超过 70周岁（1946 年 11 月 30 日以后出生）。 

2.承认本会章程。 

3.本人自愿。 

4.在本省教育届有一定影响力。 

（三）来自民办教育机构的现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

会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，本人自愿申请，承

认并遵守本会章程，履行相关义务的，经本会换届筹备工作

小组审定，可以作为副会长候选人。 

本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会章程，

根据本会工作需要和人员组成情况，可对各个渠道推荐的候

选人在理事会和监事会之间做适当调整。会长、副会长候选

人名单，经本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审定后，需依照有关规定，

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并进行公示。 

五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候选人产生办法 

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会章程，结合本会工作实际，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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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长和副秘书长均需专职。秘书长、副秘书长由第三届常务

理事会聘任。 

六、监事会候选人产生办法 

监事会与理事会人员不得交叉任职，监事会组成人员候

选人由本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确定。  

七、候选人名单确认 

1.请各有关单位依照本办法，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将

候选人名单以书面形式报送至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办公室。 

2.本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负责候选人资格审查和名单确

认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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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 
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 

序号 省  份 理事名额（单位：人） 备注 

1.  北  京 20  

2.  天  津 10  

3.  河  北 18  

4.  山  西 15  

5.  内蒙古 10  

6.  辽  宁 18  

7.  吉  林 15  

8.  黑龙江 20  

9.  上  海 20  

10.  江  苏 20  

11.  浙  江 20  

12.  安  徽 15  

13.  福  建 12  

14.  江  西 15  

15.  山  东 18  

16.  河  南 18  

17.  湖  北 1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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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 湖  南 20  

19.  广  东 18  

20.  广  西 10  

21.  海  南 8  

22.  重  庆 15  

23.  四  川 18  

24.  贵  州 10  

25.  云  南 18  

26.  西  藏 2  

27.  陕  西 20  

28.  甘  肃 10  

29.  青  海 6  

30.  宁  夏 10  

31.  新  疆 6  

省（自治区、直

辖市） 
合计 450  

高专委 15  

中小学 15  

学  前 15  

培  训 15  

换届筹备工作小组 89  

总计 5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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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表 

省份：             填表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2016年   月   日 

序

号 
姓 名 

性

别 
单位名称 职务 通讯地址及邮编 电子邮件 

联系电话 

手机 单位办公室电话 

1         

2         

3         

4         

5         

6         

7         

8         

9         

说明：1.候选人联系方式及邮寄地址务必准确有效. 

2.填表单位指省级民办教育协会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. 

3.候选人推荐表如超过一页，请在每页加盖公章. 

4.单位名称请填写候选人所代表的机构名称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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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候选人推荐表  

姓    名  性  别  政治面貌  

工作单位  

职    务  

身份证号  

联系电话（本人）  电子邮箱  

联系电话（秘书）  电子邮箱  

邮寄地址  邮    编  

人事关系所在单位

意见 

 

  

（单位盖章）（负责人签字）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省级民办教育协会

意见 

 

 

 

（单位盖章）（负责人签字）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教育厅（教委） 

意见 

 

 

 

（单位盖章）（负责人签字）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说明：1、联系方式一栏请填写本人的手机、座机、电子邮件，及秘书（助理）的联系方式。 
      2、请将填写好的表格电子版发送到 zgmbjyxh@126.com。       

 


